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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七號 

上 訴 人 王ＯＯ 

訴訟代理人 陳富勇律師 

被 上訴 人 吳ＯＯ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台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一○二年度上字第三二九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約八時四十五分許，至

被上訴人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下稱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臨櫃

向該公司之員工即被上訴人吳ＯＯ表示欲以自有資金購買國統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下稱國統股票）六十張。伊於九時十七分許返家後，致電吳ＯＯ，始知

其成交同數量之迎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下稱迎輝股票），吳ＯＯ表示將以

錯帳處理。嗣於同年月二十八日伊接獲通知，應於股票帳戶內再存入新台幣（下

同）三百零三萬五千五百四十五元交割款，伊因信賴吳ＯＯ已將錯買之股票更正，

而認該金額是國統股票六十張應付之款項，故完成交割。其後吳ＯＯ通知伊，上

述款項中二百七十二萬八千七百五十二元是買入迎輝股票六十張之融資交割款，

伊方知吳ＯＯ錯買之股票並未處理完成。被上訴人提出之買進委託書二紙（下稱

系爭委託書）非伊所簽名，且價格欄經塗改，內容亦非伊書寫。伊未於該日辦理

融資升級，同日之股票交易皆是以自有資金完成，委託書亦勾選集保買進，吳淑 

美勸誘伊出售庫存之迎輝股票，遭伊拒絕後，竟於當日盤末逕以八十五．八元出

售迎輝股票二十二張。伊於九十九年五月三日因迎輝股票交易價格持續下跌，遭

融資追繳，二次賣出得款二十萬六千一百八十二元、十三萬九千二百三十五元。

伊因被上訴人買賣股票作業錯誤而發生損失，金額加計支出手續費一萬二千二百

三十二元、交易稅九千四百三十二元，共二百三十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元。吳Ｏ

Ｏ受僱於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執行有價證券買賣之業務，侵害伊權利，而日盛

證券屏東分公司未盡監督之責，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又伊委任日盛證券屏東分公

司買賣股票，其履行輔助人吳ＯＯ故意不誠實履行，致伊受有損害，該公司亦應 

賠償等情，爰先位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二百三十八

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備



位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命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給付同上金額款項，及自

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前揭時地簽立系爭委託書，委託吳ＯＯ融資買進迎輝股

票六十張，吳ＯＯ隨即依上訴人指示下單，並於成交後之同日上午九時三分四十

五秒回報上訴人，上訴人於同日上午十時四十八分來電告知將賣出在元大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票，以充抵交割款項，並無表示有錯買之情事。嗣於同日上午十 

一時五十四分，上訴人致電委託賣出原在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庫存之迎輝股票。

上訴人於該日交易之各項股票，均已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交割，迄九

十九年一月十日上訴人親領買賣月帳單止，上訴人均未向伊等異議，顯見上訴人

確有價購迎輝股票六十張，吳ＯＯ已盡受任人應盡義務，亦無侵權行為之情事。 

又上訴人曾於九十八年十一月九日向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申請開立信用帳戶，經

核定融資額度上限為一百萬元；嗣於同年月十一日、同年十二月九日分別申請提

高至第一、二級融資額度二百五十萬元、五百萬元；又於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再

申請提高至第三級融資額度一千萬元，倘如上訴人所稱以自有現金交易，則上訴 

人於同年月二十四日交易金額達六百九十六萬零三百五十元，上訴人並無不知之

理。伊等合法處理上訴人委託交易事項，上訴人所受之交易損失，與伊等無關等

語，資為抗辯。 

 

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係以：吳ＯＯ於九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受僱於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上訴人前曾以吳ＯＯ偽造系爭委託

書為由，提出告訴，嗣經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檢察官為

不起訴處分確定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系爭委託書載明購買代號三 

五二三之迎輝公司股票，合計六十張，並有上訴人簽名，且該委託書筆跡經屏東

地檢署檢察官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結果，認與上訴人親筆之書證（含仁愛國小

家庭聯絡簿等資料）筆跡，其態勢神韻、結構佈局及書寫習慣極相似。又檢察官

囑託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測謊鑑定，結果顯示上訴人對於測試主題「是 

否謊稱這二張委託書都不是自己簽的？」，均呈現不實反應等節。而上述筆跡及

測謊鑑定，均係利用刑事鑑識專業之科學分析方式，進行之嚴謹採證，其分析、

結果自可採信，故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委託書之簽名為上訴人本人所為，應為真實。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辦理上訴人申訴案件 

之專案查核報告（下稱系爭查核報告）所取得之交易錄音紀錄，第一段錄音內容

顯示吳ＯＯ於開盤交易之初即已回報價購之金額，對照上訴人主張欲價購國統股

票之每股均價，二者價差將近三倍，參以上訴人於八十五年十二月間即向元大寶

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屏東民生分公司辦理櫃臺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及其自七十八 

年間起即從事股票信用交易買賣，具有長期操作股票買賣之實務經驗等情，倘此

等交易價格非其所預算之漲跌幅範圍內之數值，恐非錯愕二字可得形容，但上訴

人僅表示「喔，好」，可見該等價格乃上訴人所預見而未逾越其所設定之交易價



格上限。又約十餘分鐘後，上訴人雖曾表示：「買國統ㄋㄟ」、「哀呦，買國統 

啦」，惟經吳ＯＯ向上訴人確認，並強調上訴人指示是購買迎輝股票後，上訴人

則表示「喔，這樣喔」，而未再表示任何異議。約間隔一小時十分鐘後，吳ＯＯ

告知上訴人交易單價為八十八元，上訴人則表示「好」，據上訴人當日買賣股票

種類、價格，及吳ＯＯ報告之數字價格，應已形成兩造當日交易之默契，亦即該 

八十八元之價格確係指迎輝股票，為兩造所共同之認識。暨第四段通話內容，上

訴人於計算本日應支付交割款數額之際，主動表示：國統跟迎輝都不要賣，算一

算要交多少錢等語，足見上訴人對於買受迎輝股票六十張為知情且接受。檢視第

一審判決附件一通話內容第六段，上訴人指示吳ＯＯ再掛國統股票三十張後，吳 

ＯＯ表示：「妳迎輝那邊出掉了嘛！我這邊融資好，就全部用融資」，對照同附件

第一段通話內容吳ＯＯ向上訴人提醒：「餘額證明要拿上來」一情，及日盛證券

屏東分公司提出上訴人辦理融資信用升等資料，該帳戶餘額證明書之日期載為

「 2009 /12/24」，此非經上訴人授權或上訴人提出，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實無 

法取得此等個人財產資料，堪認上訴人確實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向日盛證

券屏東分公司辦理融資信用升等，由原第二級額度即五百萬元提高為第三級額度

即一千萬元，上訴人否認向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辦理融資信用升等云云，顯不可

採。又據上訴人辦理帳戶餘額證明資料之時間，是在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午九時股市開盤前，足認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下單買受迎輝股票六十張，同時進

行融資信用升等申請作業。再上訴人於同日交易之股票，如為融資交易，交割款

為三百零五萬九千二百六十五元，如為現股交易則達六百九十六萬零三百五十元，

二者差距達二倍有餘，上訴人係長期操作股票信用交易之人，對於上開二種交易

方式所生之差別，尤其本身自付款項之金額，自無諉為不知之理。況上訴人親自

於九十九年一月十日前往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營業處領取九十八年十二月份之

股票交易對帳單，並曾於告訴偽造文書案件中提出其向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

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之調處申請書表示：「找錢加融資來交割這筆帳（即指迎輝六 

十張股票）」等語，足認上訴人對於前開股票交易方式為融資，要無誤認之餘地。

依第一審判決附件二所載錄音譯文，上訴人籌算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交易

總額，並主動指示賣出之數量，吳ＯＯ則向上訴人確認賣出張數、交割總額，並

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擅自出售迎輝股票二十二張之情事。證人虞ＯＯ於第一審

證稱，是九十九年四月十四日上訴人親自到公司來，伊才知道等語，對照系爭查

核報告所附之異常事項稽核報告單等資料，均載明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反應交易糾

紛是在九十九年四月十四日，核與證人虞ＯＯ所稱期日相符，上訴人稱九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至營業處現場表示吳ＯＯ錯買股票，被上訴人並承諾錯帳處理 

云云，尚難信實。被上訴人雖自承系爭委託書上關於買賣股票之股票代號、張數、

限價欄位中之成交金額係吳ＯＯ所填，惟上訴人既確有購買迎輝股票六十張並簽

名於其上，且係盤前委託下單，開盤成交價格需待開盤後方能知悉，則被上訴人

於受託代理上訴人填載上開事項，自無違反上訴人委任之旨。上訴人主張吳ＯＯ

違反櫃買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下稱業務規則）第六十二



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委任行為無效等云云，自無所據。上訴人確有委託被上訴

人以開盤即漲停板價為條件價購迎輝股票六十張，但因逾越上訴人單日最高買賣

額度二百五十萬元，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乃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調高徵信

評估意見，提高上訴人最高額度為四百九十九萬元，因而順利價購三十張迎輝股

票；嗣處理另三十張股票，因上開四百九十九萬元額度不能一次購足，僅能價購

約二十張，故先成交二十張，餘十張則由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第二度辦理提高單

日買賣最高額度為一千二百萬元，而完成交易程序，各次最高額度提高作業，均

有被上訴人提出之徵信與額度審核表為證。對照被上訴人辦理單日買賣最高額之

提升時序，及上訴人確僅出具二張委託書，而其中交易序號 W-41（委託股數三

十張）已先行完成等情狀，則 W-42、W-54 出於同一張委託書之可能性即如被上

訴人抗辯，係受限於上訴人單日買賣最高額度，而由被上訴人再予以徵信、評估，

並提升後，分段交易完成一節，堪予信實。上訴人之質疑，仍不足影響其有向被

上訴人指示以漲停板價購迎輝股票六十張之事實。被上訴人抗辯已依上訴人指示

之內容，即以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當日迎輝股票之開盤即漲停板為價購六十

張股票上限條件，且已完成該受託之事務，對於上訴人並無侵害等語，尚非虛妄 

。上訴人主張吳ＯＯ執行有價證券買賣之業務，侵害上訴人權利，日盛證券屏東

分公司未盡監督之責，被上訴人應連帶負賠償責任；暨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之履

行輔助人吳ＯＯ故意不誠實履行，致上訴人受有損害，日盛證券屏東分公司應負

賠償責任，均不可採，其先、備位請求，均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 

基礎。 

 

按判決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

條第三項定有明文，法院為原告敗訴之判決，而關於攻擊方法之意見有未記載於

判決理由項下者，即為同法第四百六十九條第六款所謂判決不備理由。查上訴人

於第一審主張：吳淑美執行有價證券交易業務，並未依照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 

九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七條第五款、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

八條第二項第三款、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經紀商受託契約準則第八

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業務規則第六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辦理，而上開法令均

係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吳ＯＯ應負損害賠償之 

責等情（一審卷二第一六一、一六二頁）。而依卷附系爭查核報告查核結果所載

內容「經查該公司營業員吳ＯＯ有依投資人當面指示，代投資人王ＯＯ填寫委託

書內容之行為，該員有違反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六十

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當面委託者，應由客戶、代理人或被授權人填妥委託書並 

簽章』規定之情事…」（屏東地檢署偵續字影卷第六七頁），吳ＯＯ既有違反業務

規則第六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行為。且吳ＯＯ於屏東地檢署九十九年度他

字第八七七號偽造文書案中自承：「我們的疏失是我們不能幫客戶填寫資料，證

管會說全部的資料是要客戶自己寫」等語（原審卷第一九頁），上訴人前揭主張，

即與吳ＯＯ是否構成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侵權行為及日盛證券屏



東分公司應否負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連帶賠償責任所關頗切。乃原審就

上訴人此項重要之攻擊方法未詳予調查審認，徒憑上述理由就上訴人先位之訴為

其不利之判決，自嫌速斷，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末按預備的訴之合併，係

以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件，先位之訴無理由，為備位之訴之停

止條件。本件先位之訴既應廢棄發回，則關於備位之訴，即屬無可維持。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四百七

十八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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